
臺北市房屋稅變革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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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屋稅稅基變革 -緣起 (1/1)

構造標準單價 路段率折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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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稅 =房屋現值 ×稅率
房屋現值 =核定單價 ×面積 ×(1- 折舊年數 ×折舊率 ) × 街路等級調整率
核定單價 =標準單價 ×(1± 各加減項之加減率 )±樓層高度之超高或偏低價

房屋稅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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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7月起對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
稅
100 年 7月起對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
稅

103 年 7月起調高新建房屋構造標準單
價
103 年 7月起調高新建房屋構造標準單
價

103 年 7月起就非自住之房屋採差別稅
率
103 年 7月起就非自住之房屋採差別稅
率

經逐步調整以期房屋稅課徵合理化經逐步調整以期房屋稅課徵合理化

二、房屋稅變革之逐步調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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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輿情反映 (1/4)

Ø近日新聞媒體報導，臺北市房屋稅暴漲，同樣路段、 同一
坪數的房屋，只因分別在 103 年 7 月 1 日前、後拿到使
用執照，房屋稅就差 30 幾倍。

   
    發布新聞澄清：
   房屋稅是依房屋現值乘上所適用的稅率計算而來的，會
影響稅額多寡的因素，主要包括有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路
段率及所適用的稅率，因每戶房屋情況不同，並不是所有
臺北市的房屋在這波稅制改革中，都會增加好幾倍的房屋
稅負，如果其他條件相同僅取得使用執照在 103 年 7 月 1
日前後不同，則其房屋稅平均僅相差 1.6 倍。  

   影響最大者： 103 年 7 月 1 日以後取得使用執照，且適
用持有本市 3 戶以上非自住用稅率 3.6% 之新建高級住宅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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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輿情反映 (2/4)

註 1：「新屋」係指 103.7.1 以後取得使用執照之新建房屋
註 2：如以同屬高級住宅，則新屋與 101-103 年舊屋在使用情形與持有戶數相同情形下
比  
     較，房屋稅漲幅均為 1.48 倍。
註 3：表內增加倍數係以 100 年自住之稅額 96,314 元為基準計算而得。     

Ø以本市 17 層鋼骨造房屋，路段率 300% ，面積 390 ㎡   
    ( 約 118 坪 ) 為例 ( 市價 2.74 億 ) ，分析稅額影響如下
表：



三、輿情反映 (3/4)



三、輿情反映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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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屋稅稅基變革 -高級住宅 (1/4)

Ø自 100 年 7月起首創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

 ◆緣起
( 一 )高價房屋（豪宅）之房屋評價方式及

標準與一般房屋相同，造成高價房屋
所負擔之房屋稅，其實質稅率相較於
一般房屋為低，形成租稅課徵不公平
。

(二 )為真實反映高價房屋應有之房屋評價
及租稅負擔，以合理課徵房屋稅，乃
研擬提案並經本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100 年 1月常會決議，通過全國首創高
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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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每戶總價 8千萬元以上，且每坪單價 100萬元以上或每戶
面積 80坪以上，每棟房屋符合上述要件之戶數達 70%以
上者，則整棟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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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按其所處地點之路段率加價課徵房屋稅

認定標準 
 

四、房屋稅稅基變革 -高級住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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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價未達 8千萬元小坪數房屋因該
棟符合高級住宅認定標準比率超過
70% 被列入

總價未達 8千萬元小坪數房屋因該
棟符合高級住宅認定標準比率超過
70% 被列入

大坪數房屋因該棟符合高級住宅
認定標準比率低於 70% 被排除
大坪數房屋因該棟符合高級住宅
認定標準比率低於 70% 被排除

逐「棟」認定不公平
改按「戶」認定
逐「棟」認定不公平
改按「戶」認定

實施後檢討修正 
 

四、房屋稅稅基變革 -高級住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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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戶總價

8千萬元以上

每戶總價

8千萬元以上

100萬元 /
坪以上

100萬元 /
坪以上

80 坪 / 戶以
上

80 坪 / 戶以
上

或

取消逐「棟」認定    改按「戶」認定
　

自 103 年 7月起適用修正後之認定標
準  

四、房屋稅稅基變革 -高級住宅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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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調高新屋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

 ◆緣起

(一 )本市房屋標準單價自民國 70 年起
一直沿用未調整， 原標準單價偏低
，造成房屋稅負擔不符租稅公平原則
。

(二 )自 100 年起即著手規劃調整房屋構
造標準單價，委託研究報告指出，原
房屋構造標準單價平均每坪不到 2萬
元，實際造價卻是 8 、 9萬元以上
，有 4 倍以上之差距。

五、房屋稅稅基變革 -新標準單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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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調高新屋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

 ◆103 年 1 月 22 日本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決議通過

    重行評定新標準單價 - 適用於 103 年 7 月 1 日起
核發使用執照之新建房屋，預估本市每年新建房屋
約 6,000 戶，占本市總房屋稅籍約 0.51% 。

Ø 新標準單價約為房屋實際造價的半數

Ø 較原標準單價調高 1 倍至 3 倍，平均增加 1.6 倍

Ø 調幅最大 - 總層數在 6 層以下建築物約增加 3 倍

              主因： 70 年代
房屋建材及防震
系數低，    

                       故其
單價低

五、房屋稅稅基變革 -新標準單價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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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屋稅稅基變革 -新標準單價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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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因應房屋稅條例第 5條於 103 年 6月 4日公
布修正，本市於 103.11.3 公告修正房屋
稅稅率表

六、房屋稅稅率變革 -多屋族課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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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自住房屋定義
財政部 103年 6月 29日訂定發布「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
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並自同年7月 1日生效，規範內容
如下：

一、個人所有之住家用房屋符合下列情形者，屬供自住使
用：
１ .房屋無出租使用。
２ .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
３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3戶以內。

二、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之房屋，係指持有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發公益出租人核定函之公益出租
人，將房屋出租予領有政府最近年度核發之租金補貼
核定函或資格證明之中低所得家庭供住家使用者。

六、房屋稅稅率變革 -多屋族課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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